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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生成式AI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广泛应用，虽然能够带来便捷与创新，但是同时也伴随着数据隐私、版

权归属、内容真实性和偏见等伦理困境，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应对措施和规制路径等问题。通过梳理国

内外政策法规，提出完善法律体系、强化技术监管、提高伦理意识等建议，以平衡技术创新和伦理法律

规范之间的关系，推动生成式AI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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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generative AI can bring convenience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gen-
erative AI in the field of content creation, it is also accompanied by ethical dilemmas such as data 
privacy, copyright ownership, content authenticity and bias, as well as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
tions. By sorting out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w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strengthening technical supervision, and improving ethical a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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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 so as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thical legal norm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I in the field of content cre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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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成式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近年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创新。从撰写新闻稿

件、创作诗歌小说，到绘画、音乐、视频的生成，生成式 AI 展现出内容生成的强大能力，正在对内容创

作生态格局进行深刻变革。OpenAI 的 GPT 系列能够根据所给主题或提示生成连贯的、逻辑清晰的文本；

DAL-E、Midjourney 等则能够根据文本描述创作出精美的图像作品。这些技术不仅提高了创作效率，还

为创作者提供了新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工具，推动了内容创作的多样化发展。 
随着生成式 AI 在内容创作中的应用日益普及，一系列伦理与规制问题也随之而来。AI 生成内容过程

中涉及大量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数据隐私保护成为首要问题。同时，AI 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模糊，容易引

发版权纠纷，加之生成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难以保证，还可能存在偏见和歧视，对社会价值观造成潜在

影响。在规制方面，目前的法规在应对生成式 AI 带来的新挑战上存在滞后，造成监管空白和监管难题。如

何有效应对这些伦理和规制问题，同时发挥生成式 AI 技术的优势，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点课题。 

2. 文献综述 

随着生成式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广泛应用，其带来的伦理与规制问题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高度关

注。 
规制现状方面，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美国《加利福尼亚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等，

都致力于保护数据隐私，赋予消费者对个人数据的更多控制权。国内学者也对我国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

护法律框架进行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数据保护体系。然而，现行规制存在不足，如法规更

新滞后于技术发展，导致监管空白；部分法规规定原则，缺乏具体实施细则，执行难度大；生成式 AI 的
跨领域、跨地域特性增加了规制难度。 

伦理困境是研究的重点领域。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学者们指出 AI 训练过程中数据收集和

使用存在侵犯用户隐私权的风险，数据传输和存储也面临安全隐患(杨海平，冯明会，2024；黄佳惠，2024) 
[1] [2]。在版权归属与侵权问题上，AI 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尚无定论，且存在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可能(陈
雨，杨璐颖，冯锐，2024) [3]。内容真实性可靠性存疑方面，AI 生成内容可能包含虚假信息，在关键领

域应用时会带来严重后果(刘高含，2024) [4]。偏见与歧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训练数据中的偏差会导致

AI 生成内容出现偏见，影响社会公平(蒋勋，苏新宁，2024) [5]。 
国内外已出台的一系列与 AI 相关的政策法规为研究生成式 AI 在内容创作中的规制现状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使得从法律层面剖析问题成为可能，也为后续提出规制路径和伦理规范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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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当前学术界对生成式 AI 在内容创作中的伦理和规制问题已有一定研究成果，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

进行探讨，如数据隐私、版权归属、内容真实性等。这些前期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

研究思路。本研究将着重分析生成式 AI 在内容创作中的规制现状与伦理困境，找到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围绕“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技术监管手段、提升伦理意识与行业自律”三个方面提出现有问题的应

对措施，为生成式 AI 发展提供思路与方向。 

3. 生成式 AI 在内容创作中的应用现状 

在新闻媒体行业中，采用生成式 AI 进行新闻稿件的撰写，很多国内外媒体机构在财经、体育等领域

都采用 AI 技术，快速生成新闻报道。在 2024 年奥运会期间，部分媒体利用 AI 在赛事结束后的短时间内

生成比赛成绩、运动员表现等相关新闻稿件，大大提高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在文学创作领域，AI 可以

协助作家进行创意构思、剧情设计，甚至直接生成小说、诗歌等作品，也有作家利用 AI 生成故事大纲，

再在此基础上加以创作改进，使创作思路更加丰富。在艺术创作方面，AI 绘画和音乐制作成果显著，用

户输入“一幅在夕阳下的海边城堡的油画”等简单的文字描述，DALL-E 或 Midjourney 等 AI 绘画工具

就能生成相应的精美图像。AI Music 生成软件可以根据风格、节奏、情绪等用户设定的元素进行音乐创

作，为音乐创作带来全新的可能性，在广告营销领域，以生成式 AI 为基础，帮助企业进行更高效的市场

推广，产生广告文案，设计宣传海报等，通过生成式 AI 的方式，实现对音乐创作的全新可能。 
生成式 AI 正深度融入内容创作各领域，通过自动化生产显著提升效率，既保障新闻、广告等时效性

内容的快速输出，也为文学、艺术等创意领域提供灵感辅助与技术延展，推动多行业向智能化转型，展

现出技术赋能内容产业的广阔前景。 

4. 生成式 AI 在内容创作中的规制现状 

4.1. 国内外 AI 相关规制的梳理 

在国外，欧盟出台了对数据隐私保护作出严格规定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1，该条例要求资

料控制者必须取得资料主体明确同意，在资料的储存、处理、传输等环节严格监管，以便收集和使用个

人资料。对于违反规定的企业，将处以高额罚款，美国还通过了一系列数据保护法律，如《加利福尼亚

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2，赋予消费者对个人数据更多的控制权，包括知情权、访问权、删除权等。版

权方面，美国版权局发布了关于 AI 生成作品版权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只有人类创作的作品才能获

得版权保护，AI 生成的作品目前还不能获得版权。 
在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构建了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法律框架。《个人信息保护法》3 规定，个人信息处理

者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采

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在内容管理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出台了《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4，对生成式 AI 服务的提供者和使用者的行为进行规范，要求服务提供者

 

 

1《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前身是欧盟 1995 年制定的《计算机数据保护法》。2012 年，欧盟委员会提出对欧盟数据保护框架

进行全面改革。2016 年 4 月 14 日，欧盟议会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在欧盟成员国内正式生效实施。 
2《加利福尼亚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是由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并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由加州州长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是

加州立法机关对于 1972 年加州宪法修正作出的响应，该修正将隐私权列入加州居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以保障个人得以控制对其自

身信息的使用及交易。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是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通过，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该法是中国首部专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系统性、综合性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目的是

为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 
4《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由国家网信办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广电

总局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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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成的内容进行审核，防止违法有害信息的产生。 

4.2. 现行规制应对 AI 挑战的不足之处 

现行规制在应对生成式 AI 带来的挑战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生成式 AI 技术发展迅速，新的应用场

景和问题不断出现，而法规制定和更新速度相对较慢，造成监管空白，在我国生成式 AI 技术发展的今天，

新的应用场景和问题不断出现。在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上，现有的著作权法律体系难以对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性质和所有权主体进行准确界定，对日益增多的著作权争议问题无法有效解决。 

一些法规的规定比较原则，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操作标准，在实际执行中面临着一定的难度。在

数据隐私保护方面，虽然法规对数据收集者应取得用户明确同意的规定比较明确，但缺乏对“明确同意”

如何界定的细化规定，同意机制在不同场景下如何具体执行，导致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对规制要求的准确

把握存在一定难度。 
而生成式 AI 的跨领域、跨地域特性也对法规的实施带来挑战，AI 技术的应用涉及多个行业和领域，

监管标准和要求在不同领域存在差异，容易出现监管交叉或监管空白等问题，在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中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AI 服务往往具有全球性，数据的传输和存储可能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不同，这就为规制增加了难度。 

5. 生成式 AI 在内容创作中的伦理困境 

5.1. 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 

生成式 AI 在训练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数据来学习和生成内容，而这些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涉及到严重的

数据隐私和安全隐患，很多 AI 模型在收集数据时可能没有充分获取用户的明确授权，侵犯了用户的隐私

权。一些智能设备和应用程序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用户的浏览记录、搜索历史、地理位置等个人

信息，并在 AI 模型的训练中使用这些信息。某些智能家居设备可能会收集用户的日常对话信息，如果这

些信息被不当用于 AI 训练，将会对用户的隐私造成极大的侵犯。 
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也面临着安全隐患，一旦数据泄露，用户的个人隐私将受到严重威胁，2023

年某知名 AI 公司就曾发生过一起包括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敏感信息在内的数据泄露事件，导致数百

万用户的个人信息被曝光，用户的个人隐私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该事件不仅给用户带来了经济上的潜

在损失和骚扰风险，更严重打击了公司的声誉，公司的公司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5.2. 版权归属与侵权问题 

AI 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尚不明确，这给内容创作带来了诸多法律风险，从创作过程来看，AI 生成内

容是建立在对大量已有作品进行学习和模仿的基础上，是否具有原创性尚难定论。如果将 AI 生成内容视

为一种新的作品形式，那么其版权应该归属于谁就存在争议，是归属于 AI 的开发者，还是归于培训数据

的提供者，抑或是用户使用 AI 进行创作，目前都没有定论。如果作家用 AI 辅助创作小说，小说中的情

节和语句部分是 AI 生成的，那么小说的著作权应该怎么界定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 
AI 生成内容还可能侵犯他人的著作权，AI 可能在学习过程中擅自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从而导

致侵权行为的发生。2024 年，美国多位艺术家联合起诉一家 AI 绘画公司，指控该公司在训练 AI 模型时

未经授权使用了大量艺术家的作品，侵犯了他们的著作权。这些艺术家认为，AI 生成的作品中存在着对

其作品的模仿和抄袭行为，损害了其创作权益。 

5.3. 内容真实性可靠性存疑 

生成 AI 的内容往往存在真实性和可靠性问题，其生成的内容可能与现实情况不符，甚至包含虚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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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因为 AI 模型是基于数据和算法学习生成的。在新闻报道领域，AI 生成的新闻可能会因信息不准确

而误导公众。如果 AI 在生成一篇关于某一事件的新闻报道时，由于训练数据的偏差或算法的错误，导致

报告中关键信息的错误，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等，会对公众的认知和判断造成不良的影响。 
在医疗、金融等关键领域，AI 生成的错误信息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在医疗领域，如果 AI 生成

的诊断建议或治疗方案出现错误，可能会延误患者的治疗，甚至会危及生命安全。在金融领域，AI 生成

的投资建议若不准确，可能导致投资者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5.4. 偏见与歧视问题 

训练数据中的偏差容易导致 AI 生成的内容出现偏见和歧视，如果训练数据中对某些群体存在偏见，

AI 会将这种偏见延续到生成的内容中，这是在学习过程中，对一些群体的偏见是存在的。在招聘领域，

如果 AI 模型的训练数据存在对女性或特定种族的偏见，AI 可能会对这些群体的求职者在筛选简历、限

制其职业发展机会等方面做出不公平的评价，而这些人在筛选简历时，往往会对求职者产生不公平的评

价。在广告领域，AI 生成的广告内容可能会根据用户的种族、性别、年龄等因素，以歧视性的方式进行

投放，从而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是人工智能所决定的。 

6. 规制路径和伦理规范 

6.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针对 AI 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法律条款，明确 AI 生成内容在何种情况下能够

获得著作权保护，明确著作权的归属主体等内容。可以考虑根据创作过程中 AI 的参与度以及人类创作者

的贡献程度，对版权归属进行合理划分。对于主要由人类创造，AI 仅起辅助作用的作品，著作权归人类

创作者所有；对于 AI 独立生成的内容，虽然应当规定使用 AI 生成内容的用户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合理的

使用权，但可以将著作权授予 AI 的开发者或者培训数据的提供者。 
对数据采集、存储、使用、传输等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和操作规范，进一步细化数据隐私保护的相

关法律规定。对于数据收集者，应要求其在收集数据前，就数据的用途、存储期限、共享对象等信息向

用户详细说明，并征得用户明确具体的同意，在数据存储方面，应规定安全标准和数据存储的加密要求，

防止数据泄露。对于数据使用，限制数据的使用范围，保证数据只被用于合法正当用途。 

6.2. 强化技术监管手段 

利用技术手段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审核和监管是确保规制的重要途径，开发先进的内容检测算法，能

够实时监控 AI 生成的文本、图像、视频等内容，识别其中是否包含违法有害信息、虚假信息、偏见和歧

视内容等。通过建立内容审核平台，自动审核 AI 生成内容与人工抽检相结合，提高审核的准确性和效率，

字节跳动公司研发的智能内容审核系统，能够快速识别短视频中的违法违规内容，保证平台内容的规制，

通过智能的内容审核系统，可以实现对视频内容的快速识别，从而达到安全的效果。 
建立 AI 生成内容的溯源机制，将 AI 生成内容的全过程，包括所使用的数据来源、算法模型、生成

步骤等信息，通过技术手段记录下来，并对这些信息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分析。这样，在出现版权纠纷、

内容真实性争议等问题时，通过溯源信息快速查明责任主体和内容生成的来龙去脉，利用区块链技术不

可篡改的特性，记录并存储 AI 生成内容的相关信息，增强溯源信息的可信度。 

6.3. 提升伦理意识，行业自律 

加强对 AI 开发者、使用者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伦理教育，提高其伦理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在高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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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培训中开设人工智能伦理相关课程，培养学生和从业人员在技术开发和应用过程中的伦理思想和判

断能力，促进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的深入。组织人工智能伦理培训与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行业从业

人员等，就人工智能伦理问题进行研讨，并就促进伦理意识提升的实践经验进行分享。 
推动行业建立自律组织，制定自律规范，引导企业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和法律准则，行业自律组织可

以针对企业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制定 AI 内容创作的行业规范和准则。对于违反自律规范的企业，将采

取警告、行业通报、暂停业务等惩戒措施，例如，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可以制定《人工智能伦理

规范》，引导会员单位在技术研发、产品应用等方面遵循伦理原则，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7. 结论 

生成式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不断发展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伴随着一些伦理困境和规制挑战。从数

据隐私和安全、版权归属和侵权、内容真实性和可靠性、偏见和歧视、法律法规滞后、监管难等伦理问

题和规制问题，都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积极面对。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明确 AI 生成内容的版权归

属、数据隐私保护等规则；通过强化技术监管手段，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审核溯源；通

过提升伦理意识和行业自律，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伦理教育，行业规范引导等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上述问题，促进生成式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还需

要持续关注生成式 AI 带来的新问题，不断调整和完善伦理和法律规范，实现技术创新和伦理法律约束的

动态平衡，让生成式 AI 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内容创作需求，促进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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